
- 1 -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2018〕41号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 2018 年高职院校面向民族地区“9+3” 

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招考委、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职业院校： 

2018 年，我省将继续开展高职院校面向藏区和大小凉山彝

区“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同时按照《中共

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人

才振兴工程的意见》（川委厅〔2017〕66号）精神，通过现行“9+3”

高职单招方式，面向“9+3”毕业生安排 500 名免费定向培养计

划（“9+3”高职单招免费定向培养计划）。现将《四川省 2018年

高职院校面向民族地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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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18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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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18 年高职院校面向 

民族地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18 年高职院校面向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

“9+3”免费教育计划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以下简称普通类

“9+3”高职单招）和“9+3”高职单招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以下

简称“9+3” 高职单招专项计划），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6〕20号）和《中

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

人才振兴工程的意见》（川委厅〔2017〕66号）精神，进一步完

善高等职业教育多样化选拔录取机制，统筹推进我省中等职业教

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服务民生、

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通过开展以提升“9+3”学生学历水平为

目的高职单招工作及在该模式上实施免费定向培养计划，积极创

新、拓展以“9+3”免费教育计划为基础的深度贫困县人才培养

的新途径、新模式。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建立健全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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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程序、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完善“知识+技能”

的考试办法，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 

二、组织领导 

“9+3”高职单招工作在省招考委和教育厅领导下，省教育

考试院和教育厅相关职能处室统筹部署，单招院校具体负责组织

实施。各招生高职院校、“9+3”学校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统筹管

理，落实责任，形成过程严密、运作高效、监督有力的工作机制，

确保“9+3”高职单招工作规范有序、平稳推进。 

三、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经批准，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6所高职院校（学校、

专业及计划详见附件 2）实施 2018年“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等 15 所高职院校（学校及专业详见

附件 3）开展 2018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工作。 

（二）招生计划。 

“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安排 500名招生计划。 

普通类“9+3”高职单招原则上按照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

“9+3”毕业生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的 85%分别安排招生计划。 

四、组织实施 

（一）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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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招生院校要单独制定“9+3”高职单招招生章程，明确

面向“9+3”毕业生招生的招生专业、报考条件、报名时间和办

法、考试内容和方式、考试时间和地点、录取规则、收费标准等

相关信息。各校招生章程（模版见附件 4、5）于 2018年 3月 28

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和教育厅职成处，经核准后实施。 

2.各招生院校招生章程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前及时发布到本

校网站主页上，教育厅将转发各地和“9+3”学校，供“9+3”毕

业生查询，自主选报。鼓励各招生院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大力

宣传本校的人才培养优势以及单独招生工作安排，使广大考生、

家长和社会各界对“9+3”高职单招工作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3.三州、乐山市各级教育部门和各“9+3”学校是宣传引导

工作的主体，要采取有效措施，将“9+3”高职单招特别是专项

计划政策有关精神和具体事项传达到“9+3”应往届毕业生；积

极鼓励、引导有升学意愿且符合报名条件的“9+3”应往届毕业

生报考；通过组织网上查阅、电话咨询等，依据各招生院校的招

生章程，帮助考生了解招生院校和专业，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二）报名。 

1.招生对象：符合四川省 2018 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

“9+3”学校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9+3”免费教育计划应往届毕

业生。同时，考生还应符合所报考招生院校单独招生的专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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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时间和办法：所有考生均应参加 2018 年普通高考报

名，并取得高考考生号。 

报考“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的考生要仔细阅读承担任务

学校的招生章程，明晰分县就业去向和是否服从调剂，并于 2018

年 4 月 1 日 8:00 至 3 日 17:00，登录所报学校网站，确定报考

志愿，按学校规定的办法进行报名确认和缴纳报名考试费。 

报考普通类“9+3”高职单招的考生于 2018年 4月 25日 8:00

至 27 日 17:00，登录所报学校网站，确定所报考学校的专业志

愿，按学校规定的办法进行报名确认和缴纳报名考试费。 

报考“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报

考普通类“9+3”高职单招。 

3.填报志愿：考生依据附件 2和附件 3确定的学校、专业、

计划（及就业去向），参照各招生院校招生章程选报学校和专业

（及就业去向），逾时不补报。 

每名考生依据中职阶段所学专业，原则上根据专业大类对

口，只能选择 1所招生院校的 1个专业（及就业去向）填报志愿。 

各招生院校是报名工作的实施主体，要在招生章程中明确网

上报名方法，准时开通网上报名系统，及时完善报名手续和信息

采集等工作。承担专项计划培养任务的高校要细化专项计划的就

业去向和就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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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审查。志愿填报结束后，各招生院校汇总报名库，

“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于 4月 4日前，普通类“9+3”高职单

招于 4 月 28 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由省教育考试院会同教育厅

对考生进行“9+3”资格核对审查，合格考生方可参加考试。各

地和“9+3”学校要加强组织，配合做好相关信息核对工作。 

（三）考试。 

1.“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考试时间：2018 年 4月 14日。 

  普通类“9+3”高职单招考试时间：2018年 5月 12日。 

2.考试科目及分值：两类考试科目均为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

技能测试（面试）两门，分值各为 150分，总分 300分。其中，

文化笔试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综合知识，由德育、语文、数学三

部分组成。技能测试（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技能水平，特

别是动手操作能力。 

3.工作要求：命（审）题、考试工作由各招生院校负责，省

教育考试院监督指导。招生院校应遵循科学、公平、安全、规范

的原则，成立分管校领导牵头的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和命（审）题

工作组。各招生院校遴选的命（审）题人员要求政治素质好、责

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且近期承担教学工作，并

须与学校签订保密责任书，遵守保密规定。每位命（审）题人员

只能参加一门考试科目的命（审）题，并执行相关回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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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生院校的命（审）题工作应充分考虑“9+3”学生的认

知能力和文化水平，文化知识综合笔试试题依据《四川省高职院

校面向藏区、大小凉山彝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文化知识综

合笔试考试大纲》（川教函〔2016〕671 号），确保考试内容科学

合理、难易适度、安全保密，确保试题不出政治性、科学性、知

识性问题。技能测试（面试）由各招生院校根据招生专业技能要

求组织实施，须在招生章程中明确公布技能测试大纲。普通类

“9+3”高职单招要针对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考生分别命题，并

分别组织考试。 

各招生院校要加强制度建设，按照普通高考要求组织实施，

确保考试工作高效安全、万无一失。要对考试实行全程监督，制

定严密的成绩登统、成绩信息安全和保存管理制度。 

各“9+3”学校负责组织好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配合各招

生院校加强管理，明确纪律要求。特别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安

排好考生的衣食住行，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 

（四）录取。 

1.录取办法。 

招生院校根据考生考试结果及分专业招生计划（及就业去

向），按照各校录取规则，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考生必须参加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技能测试（面试）二门科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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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才能参与录取。 

“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按照计划数从高到低顺序录取。 

普通类“9+3”高职单招原则上按藏区和彝区考生实际参加

考试人数的 85%分别进行录取。 

2.时间及工作安排。 

（1）“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 

2018年 4月 18日前，各招生院校进行预录，将拟录取名单

汇总上报教育厅职成处。 

4 月 19 日，教育厅会同考试院组织对各招生院校拟录取名

单进行集中审核，重点对各招生院校的分校分专业录取计划、最

低控制分数和拟录取人数进行综合调剂和平衡。 

4 月 20 日－26 日，各招生院校将审核通过的拟录取考生名

单在院校网站进行公示。 

4 月 27 日前，各招生院校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考生名单

报省教育考试院审定并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2）普通类“9+3”高职单招 

2018年 5月 17日前，各招生院校进行预录，将拟录取名单

分藏彝区汇总上报教育厅职成处。 

5 月 18 日，教育厅会同考试院组织对各招生院校拟录取名

单进行集中审核，重点对各招生院校的分校分专业录取计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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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控制分数和拟录取人数进行综合调剂和平衡。 

5 月 19 日－25 日，各招生院校将审核通过的拟录取考生名

单在院校网站进行公示。 

5 月 28 日前，各招生院校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考生名单

报省教育考试院审定并办理正式录取手续。 

3. 免试录取。 

“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无免试录取政策。 

参加普通类“9+3”高职单招的考生，在“9+3”学校就读期

间参加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或全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及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

格（或相当职业资格）的考生，以及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

称号的在职在岗“9+3”毕业生可申请免试录取，所有符合免试

录取条件的考生应参加高职单招报名，须在 5 月 12 日前向报考

院校提交申请（申请表见附件 6）。各院校拟免试录取名单随拟

录取名单一并报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审定后，办理录取手续。

在正式办理免试录取手续前，申请考生应正常参加报考院校的高

职单招考试。 

4.有关要求。 

录取名单确定后，各地和“9+3”学校要协助招生院校做好

学生的通知等相关工作，特别要通过多种形式明确告知考生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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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校间录取规则和录取分数不具可比性。 

五、工作要求和有关事项 

（一）“9+3”高职单招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同时又是一项

复杂系统工程。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策部署，实施深度贫困县人才振兴工程，切实提升“9+3”学生

能力水平，2018年“9+3”高职单招范围扩大到了往届毕业生，

又增加了免费定向培养计划，要组织实施两次单招考试，工作难

度加大，任务艰巨。各地教育、招生部门和招生院校、“9+3”学

校要高度重视，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各负其责，通力合作，

共同把好事做好。 

（二）各招生院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招生实施

“阳光工程”的各项要求，强化信息公开，公布报名、考试、录

取阶段的基本信息、起止时间、公示地点、具体方式及举报渠道

等，确保公示监督取得实效。 

（三）各地和“9+3”学校要严格把握时间节点，做好“9+3”

高职单招的各项组织工作。组织好每一名有意愿升学学生的报名

和填报志愿工作，主动做好与招生部门和招生院校的对接协调工

作，要确保学生往返和考试期间安全。特别要做好落榜应届毕业

生的就业帮扶工作，确保“落榜不落岗”。同时，鼓励和帮助学

生通过参加普通高考、对口高职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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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升学。 

（四）往届“9+3”毕业生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缴纳相

关报名考试费用，应届毕业生由各“9+3”学校在“9+3”专项就

业工作经费中统一开支。 

（五）考生被录取后，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和对口招生考试，

也不能被其它高校录取。 

（六）普通类“9+3”高职单招录取的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

不再享受“9+3”中职免费教育政策，家庭经济困难的按照相关

政策规定纳入高职贫困学生资助体系。 

（七）“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的免费资助政策、

管理培养、协议签订和就业等按照《深度贫困县高职(专科)技术

技能人才免费定向培养计划实施方案》和《深度贫困县紧缺专业

大学生免费定向培养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已录取考生未签订培养协议视为放弃录取资格。学生在读期

间不得调整专业、不得转学。 

通过“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取得专科学历的毕业生，由

委托定向培养县组织人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推荐到企业和基层

一线就业，不占事业编制。其中取得专科学历的师范毕业生，按

我省有关免费师范生就业规定执行。 

（八）“9+3”高职单招工作全过程要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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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对在工作中违反招生政策规定或徇私舞弊等行为，一经

查实，按照《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

究暂行办法》（教监〔2005〕4 号）的规定追究有关院校领导和

有关人员的责任；对违规录取的考生将取消其录取资格；对情节

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院校，将取消其单独招生资格。 

考生个人应本着诚信原则参加报名和考试，如有以虚报、隐

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它欺诈手段取得“9+3”高职单招

报考资格的，将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报名资格；已被录取或取得

学籍的，将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 

 

附件：1.四川省 2018年“9+3”高职单招工作进程安排 

2.四川省 2018 年“9+3”高职单招免费定向培养招生 

计划表 

3.四川省 2018 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院校和专 

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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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申请表 



- 14 - 

附件 1 

 

四川省 2018 年“9+3”高职单招工作进程安排 

时间 工作 负责单位 

2018 年 3月 28日前  报送招生章程 招生院校 

2018 年 4月 1日前 发布招生章程 招生院校、教育厅 

2018年 4月 1日 8:00—3

日 17:00 

专项计划报名 

及填报志愿 

专项计划招生院校 

“9+3”学校 

2018 年 4月 4日-11日 
专项计划考生资格审查 

及公布审查合格名单 

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专项

计划招生院校 

2018 年 4月 14日 专项计划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专项计划招生

院校、“9+3”学校 

2018 年 4月 19日 集中审核专项计划拟录取名单 
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及专项

计划招生院校 

2018年 4月 20日—26日 公示专项计划拟录取名单 专项计划招生院校 

2018 年 4月 27日前 

向省教育考试院报送公示无异议

专项计划拟录取名单，办理正式

录取手续 

专项计划招生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 

2018 年 4 月 25 日 8:00

—27日 17:00 

普通类报名 

及填报志愿 

普通类招生院校 

“9+3”学校 

2018 年 4 月 28 日—5 月

9 日 

普通类考生资格审查 

及公布审查合格名单 

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普通

类招生院校 

2018 年 5月 12日 普通类考试 
普通类招生院校、“9+3”学校、

省教育考试院 

2018 年 5月 18日 集中审核普通类拟录取名单 
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及普通

类招生院校 

2018年 5月 19日—25日 公示普通类拟录取名单 普通类招生院校 

2018 年 5月 28日前 

向省教育考试院报送公示无异议

普通类拟录取名单，办理正式录

取手续 

普通类招生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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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 2018 年“9+3”高职单招免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表 
 

招生院校 
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 

合计 培养类别 教育人才 林业人才 
国土资源

人才 
旅游人才 

规划建设

人才 
环保人才 

会计专业 

人才 

电子商务

人才 

水利水电

人才 
文化产业人才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免费师范生） 
园林技术 

工程测量

技术 
旅游管理 

建设工程

管理 

环境工程

技术 
会计 电子商务 

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 

公共文化服务

与管理 

招生计划 100 37 55 50 50 20 20 50 50 55 

487 

（备

注） 

面向阿坝州 

分县就业去向 
29 14 15 14 14 6 6 14 14 15 141 

马尔康市  1 1 1 1 1  1 1 1 8 

金川县 5 1  1 1   1 1  10 

小金县 3 1 2 1 1 1  1 1 2 13 

阿坝县 1 1 2 1 1 1 2 2 1 2 14 

若尔盖县  1  1 1 1 2 1 2  9 

红原县  1  1 1 1 1 1 1  7 

壤塘县 1 1  1 1  1 1 1  7 

汶川县 5 2 2 2 1   1 1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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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院校 
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 

合计 培养类别 教育人才 林业人才 
国土资源

人才 
旅游人才 

规划建设

人才 
环保人才 

会计专业 

人才 

电子商务

人才 

水利水电

人才 
文化产业人才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免费师范生） 
园林技术 

工程测量

技术 
旅游管理 

建设工程

管理 

环境工程

技术 
会计 电子商务 

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 

公共文化服务

与管理 

理县 1 1 1 1 1   1 1 1 8 

茂县 9 1 2 1 1   1 1 2 18 

松潘县 2 1 1 1 2   1 1 1 10 

九寨沟县 1 1 2 1 1   1 1 2 10 

黑水县 1 1 2 1 1 1  1 1 2 11 

面向甘孜州 

分县就业去向 
39 20 22 20 20 8 8 20 20 22 199 

康定市 2 1 1  1   2 1 1 9 

泸定县 4 1 1 1 1   2 1 1 12 

丹巴县 2 1 1 2 1   1 1 1 10 

九龙县 2 1 1 1 1 1  1 1 2 11 

道孚县 2 2 1 1 1 1  1 1 1 11 

炉霍县 2 2 1 2 1   1 1 1 11 

色达县 2 1 1 1 2 1 1 1 1 2 13 

甘孜县 2 1 2 1 1   1 1 1 10 

新龙县 2 1 2  1 1 1 1 1 2 12 

白玉县 2 1 1  1 1 1 1 1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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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院校 
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 

合计 培养类别 教育人才 林业人才 
国土资源

人才 
旅游人才 

规划建设

人才 
环保人才 

会计专业 

人才 

电子商务

人才 

水利水电

人才 
文化产业人才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免费师范生） 
园林技术 

工程测量

技术 
旅游管理 

建设工程

管理 

环境工程

技术 
会计 电子商务 

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 

公共文化服务

与管理 

德格县 3 1 1  2  1 1 1 1 11 

石渠县 2 1 1 4 1 1 1 1 1 1 14 

雅江县 2 1 1 1 1   1 2 1 10 

理塘县 2 1 1 1 1  1 1 1 1 10 

巴塘县 2 1 2 1 1   1 1 2 11 

稻城县 2 1 1 1 1 1 1 1 1 1 11 

乡城县 2 1 2 2 1   1 1 1 11 

得荣县 2 1 1 1 1 1 1 1 2 1 12 

面向凉山州 

分县就业去向 
26  15 13 13 5 5 13 13 15 118 

普格县 2  1 1 1    1 1 7 

布拖县 2  1     1  1 5 

昭觉县 2  1  1   1  1 6 

美姑县 2  1  1     1 5 

金阳县 2  1  1     1 5 

雷波县 2  1 2    1 1  7 

甘洛县 2  1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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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院校 
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 

合计 培养类别 教育人才 林业人才 
国土资源

人才 
旅游人才 

规划建设

人才 
环保人才 

会计专业 

人才 

电子商务

人才 

水利水电

人才 
文化产业人才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免费师范生） 
园林技术 

工程测量

技术 
旅游管理 

建设工程

管理 

环境工程

技术 
会计 电子商务 

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 

公共文化服务

与管理 

越西县 2  1     1 1  5 

喜德县 2  1     1 1 1 6 

盐源县 3  2 1 2   1   9 

木里县 5  4 8 7 5 5 7 8 9 58 

面向乐山市 

分县就业去向 
6 3 3 3 3 1 1 3 3 3 29 

金口河区 1 1 1 1 1   1 1 1 8 

峨边县 2 1 1 1 1   1 1 1 9 

马边县 3 1 1 1 1 1 1 1 1 1 12 

备注：凉山州 13名林业人才在其他项目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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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 2018 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 

院校和专业一览表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畜牧兽医 

510101 作物生产技术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10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630903 物流管理 

600203 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560110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640105 酒店管理 

650101 艺术设计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301 通信技术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620201 护理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670102K 学前教育 

670112K 音乐教育 

670301 文秘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640104 

520208 

景区开发与管理 

岩土工程技术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530102 

520801 

供用电技术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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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630302 会计 

630801 电子商务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670102K 

620201 

学前教育 

护理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70102K 学前教育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 21 - 

附件 4 
 

**学院（校）2018 年“9+3”高职单招 

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章程（模版）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人才振

兴工程的意见》和《四川省 2018 年高职院校面向民族地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院（校）实际，特制定我院（校）2018 年“9+3”高职单

招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招生章程。 

一、实施原则 

专项计划招生采取“知识+技能”的考试办法，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命题、单

独考试、单独录取”。 

二、招生对象、专业计划及就业去向 

（一）招生对象：符合四川省 2018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9+3”学校藏区

和大小凉山彝区“9+3”免费教育计划应往届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计划及就业去向 

编号 培养类别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招生计划 
就业去向

（分县） 
就业形式 

1     
 由委托定向培

养县相关部门

推荐到企业和

基层一线就业，

不占事业编制

（学前教育专

业按我省有关

免费师范生就

业规定执行） 

2     

 

三、报名 

（一）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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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四川省 2018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9+3”学校应往届“9+3”毕业生。

同时考生还应符合我校单独招生的专业要求，所有考生均应参加 2018 年普通高考报

名，并取得考生号。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1. 每名考生只能选择我院（校）1个专业的 1个就业去向（明确到县）填报志愿，

并明确是否服从就业去向调剂。 

2.…… 

…… 

（三）资格审查 

考生的基本信息按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要求统一采集。考生报名结束后，学院（校）

将考生信息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核准名单于 2018年 4月 11日前在学院（校）

网站公布，在公布名单内的考生方可参加学校专项计划考试。 

四、考试 

（一）考试方式 

文化知识综合笔试（150分）+技能测试（150分），总分 300分。 

（二）考试内容 

1.文化知识综合笔试 

考试内容为德育、语文、数学三部分合卷考试，总分 150 分，其中德育 60 分、

语文 60 分、数学 30 分。参照《四川省高职院校面向藏区、大小凉山彝区“9+3”毕

业生单独招生文化知识综合笔试考试大纲》命题。 

2.技能测试 

学院（校）按照技能测试大纲要求对考生进行技能测试（面试）。 

专业技能测试大纲 

编号 学院（系） 招生专业 技能测试要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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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表 

日  期 时  间 科  目 

2018年 4月 14日 
9：00-11:30 文化知识综合笔试 

13:00-18:00 技能测试 

 

（四）考试地点 

…… 

五、录取 

（一）录取规则 

1.我院（校）按照考生考试结果、分专业招生计划及就业去向，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确定录取名单。考生必须参加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技能测试方具有录取资格。…… 

…… 

（二）有关事项 

1. 拟录取考生名单于 4月 20 日—26日在学院（校）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期满后，学院（校）将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办理相

关录取手续，并由学院（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2. “9+3”专项计划考试是由各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我院（校）的录取规则和录

取分数和其他招生院校不具可比性。 

3.（成绩查询）…… 

…… 

六、工作进程安排 

…… 

七、自我约束机制及违规处理 

…… 

八、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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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往届“9+3”毕业生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缴纳相关报名考试费用，应届毕

业生由各“9+3”学校在“9+3”专项就业工作经费中统一开支。 

2.“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的免费资助政策、管理培养、协议签订

和就业等按照《深度贫困县高职（专科）技术技能人才免费定向培养计划实施方案》

和《深度贫困县紧缺专业大学生免费定向培养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已录取

考生未签订培养协议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3.通过“9+3”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取得专科学历的毕业生，由委托定向培养县组

织人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推荐到企业和基层一线就业，不占事业编制（通过“9+3”

高职单招专项计划取得专科学历的师范毕业生，按我省有关免费师范生就业规定执

行）。 

4.考生被录取后，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和对口招生考试，也不能被其它高校录取。

学生在读期间不得调整专业、不得转学。 

…… 

九、学院（校）单独招生负责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地址：**       邮政编码：** 

咨询电话：**（传真：**）   监督电话：** 

咨询 QQ：** 

学校招生网： ** 

 

http://zs.cd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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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学院（校）2018 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 

招生章程（模版） 

 

根据《四川省 2018年高职院校面向民族地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工作实施方

案》精神，结合我院（校）实际，特制定我院（校）2018年普通类面向藏区和大小凉

山彝区“9+3”毕业生单独招生章程（以下简称普通类“9+3”高职单招）。 

一、实施原则 

2018 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采取“知识+技能”的考试办法，实行“单列计

划、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 

二、招生对象、专业及计划 

（一）招生对象：符合四川省 2018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9+3”学校藏区

和大小凉山彝区“9+3”免费教育计划应往届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 

编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别 收费标准 

1     

2     

3     

（三）招生计划：教育厅原则上按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9+3”毕业生实际参加

考试人数的 85%分别下达。 

三、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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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条件 

符合四川省 2018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内地“9+3”学校应往届“9+3”毕业生。

同时考生还应符合我院（校）单独招生的专业要求，所有考生均应参加 2018 年普通

高考报名，并取得考生号。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1. 考生依据中职阶段所学专业，原则上根据专业大类对口，每名考生只能选择

我院（校）的 1个专业填报志愿。 

2.…… 

…… 

（三）资格审查 

考生的基本信息按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要求统一采集。考生报名结束后，学院（校）

将考生信息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核准名单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前在学院（校）

网站公布，在公布名单内的考生方可参加学校单招考试。 

四、考试 

（一）考试方式 

文化知识综合笔试（150分）+技能测试（150分），总分 300分。 

（二）考试内容 

1.文化知识综合笔试 

考试内容为德育、语文、数学三部分合卷考试，总分 150 分，其中德育 60 分、

语文 60 分、数学 30 分。参照《四川省高职院校面向藏区、大小凉山彝区“9+3”毕

业生单独招生文化知识综合笔试考试大纲》命题。藏区和彝区考生分别命题，分别组

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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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测试 

学院（校）按照技能测试大纲要求对考生进行技能测试（面试）。 

技能测试大纲 

编号 学院（系） 招生专业 技能测试要点 

1    

2    

3    

 

（三）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表 

日  期 时  间 科  目 

2018年 5月 12日 
9：00-11:30 文化知识综合笔试 

13:00-18:00 技能测试 

 

（四）考试地点 

…… 

五、录取 

（一）录取规则 

1.我院（校）按照考生考试结果及分专业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录取

名单，藏彝区考生分别录取。考生必须参加文化知识综合笔试和技能测试方具有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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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 

（二）有关事项 

1. 拟录取考生名单于 5月 19 日—25日在学院（校）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期满后，学院（校）将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办理相

关录取手续，并由学院（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2. “9+3”高职单招考试是由各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我院（校）的录取规则和录

取分数和其他招生院校不具可比性。 

3.（成绩查询）…… 

4.…… 

（三）免试录取 

参加普通类“9+3”高职单招的考生，在“9+3”学校就读期间参加教育部或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或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及

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的考生，以及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

称号的在职在岗“9+3”毕业生，可向我院（校）提出申请，免试进入我院（校）招

生专业学习。所有符合免试录取条件的考生应参加高职单招报名，须在 5 月 12 日前

向我院（校）提交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拟免试录取考生报省教育考试院审定后，

办理录取手续。 

在正式办理免试录取手续前，申请考生应正常参加我院（校）的单招考试。 

六、工作进程安排 

…… 

七、自我约束机制及违规处理 



- 29 - 

…… 

八、其他事宜 

1. 往届“9+3”毕业生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缴纳相关报名考试费用，应届毕

业生由各“9+3”学校在“9+3”专项就业工作经费中统一开支。 

2. 普通类“9+3”高职单招录取的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不再享受“9+3”中职免

费教育政策，家庭经济困难的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纳入高职贫困学生资助体系。 

3. 考生被录取后，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和对口招生考试，也不能被其它高校录取。 

…… 

九、学院（校）单独招生负责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地址：**       邮政编码：** 

咨询电话：**（传真：**）   监督电话：** 

咨询 QQ：** 

学校招生网： ** 

http://zs.cd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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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四川省 2018年普通类“9+3”高职单招 

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 

姓 名  考生号 1 8 5 1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  

获奖项目 

名  称 
 获奖时间  

获奖证书 

发证单位 
 

获奖项目

等  级 
 

申请录取的

学校及专业 

 

 

考生签字： 

 

2018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考生据实填写） 

毕业学校 

 意 见 

 

 

 

 

 

（公章）： 

2018 年  月  日 

录取院校 

意 见 

 

 

 

 

（公章）：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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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 3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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